附件2

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协议书

甲 方 ：    呼玛县卫生健康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 方 ：    呼玛县第二幼儿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》、《关于组织开展全省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相关要求，经认定，乙方为普惠托育服务机构，按甲乙双方约定价格提供普惠性托育服务。为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，特签署服务协议如下：
一、托育服务机构基本情况
机构运营名称:呼玛县第二幼儿园;
机构注册名称:呼玛县第二幼儿园;
注册登记日期：2024年4月28日；
机构运营日期：2024年4月28日；
机构备案日期：2025年  12 月 10 日；
法人代表： 魏秀芬 ,联系方式：13604870608 ;
机构负责人：魏秀芬 ,联系方式：13604870608;
机构编班类型：托大班 1 个，托小班 0个，
乳儿班 0 个，混合班 0 个；
机构建筑面积850平方米，室外活动场地781平 方米；
机构核定总托位数为 60 个托位；
普惠托位数 60 个托位；
二、甲方权利与义务
（一）对符合条件申请加入普惠性托育服务的机构，依据《黑龙江省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评估标准》开展评估。
（二）指导并组织实施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管
理。
（三）对乙方办托情况进行日常管理和综合评估。
（四）如发现乙方存在违反《黑龙江省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认定管理暂行办法》现象，甲方有权取消乙方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资格。视情节严重程度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罚或移交司法部门追究法律责任。
三、乙方权利与义务
（一）按照本协议约定，向辖区内婴幼儿提供普惠性托育服务，托大班保育费(不含餐费)收费标准0元/月，托小班收费标准为0元/月，乳儿班收费标准为0元/月，混合班收费标准为0元/月。乙方可下调收费标准，如需上调收费标准，需报甲方重新认定。
（二）严格执行托育服务管理的相关政策规范，建立安全制度，确保人身、食品、消防安全。按照安全健康、科学规范、儿童优先的原则，建立本机构日常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，加强从业人员管理和职业道德教育，提高从业人员服务能力，保障服务质量，确保婴幼儿的健康成长。按照国家，省、地区相关规定配备托育园设施设备，不断改善办园条件提高办园水平。
（三）严格按照国家、省、地区有关政策规定，做好托育服务机构的财务和资产管理工作，自觉接受并积极配合卫生健康、审计等部门对托育服务机构的财务、资产情况的审计和监督检查。
（四）在显著位置公示法人登记证明、托育机构备案回执、收费标准、退费规则和监督电话。与家长签署书面收托合同，明确双方权利责任，开具发票收据。保育费按月收取，最长不超过6个月，不得以虚构原价、一次性付款优惠价等诱导家长缴费。
（五）委托期间，托育服务机构不得转让、出租、转包、分包。
四、协议的变更和解除
（一）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以书面变更本协议。变更协议所签署的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
（二）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甲方可以解除协议:
1.乙方未能按照协议约定进行收费的;
2.乙方未按照监管部门要求限期改正违规行为的;
3.乙方违规组织婴幼儿参加商业性活动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;
4.乙方出现安全、卫生责任事故,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;
5.乙方未能依法保障教职工合法权益的;
6.其它不适宜继续履行协议的情形。
五、特别约定事项
需补充事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本协议涂改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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